
1  

國立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赴海外交流獎助學金實施計畫 
112年6月21日111學年度第1次國際處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14年6月26日113學年度第1次國際處處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15年1月9日 114學年度第1次國際處處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加速鼓勵本

校學生國際參與及海外交流，以提升國際視野並培養國際移動力，特訂定「國

立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赴海外交流獎助學金實施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 

二、本計畫適用對象為本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學之學生。 

三、本計畫依性質不同，分成下列獎助類型，並依當年度經費及申請案件酌予調整補

金額及各院補助名額： 

（一）海外短期交流或研修，各學院至多補助5人：包括跨國教育體驗與參訪、

短期交流、國際營隊、遊學團、姊妹校課程、短期研究（研習）、實驗室

（研究室）參訪，或由院系所規劃之各類海外交流計畫等。 

亞洲地區補助金額：最高上限新台幣2萬元。 

亞洲以外地區補助金額：最高上限新台幣3萬5000元。 

（二）國際學術活動：包括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國際研討會、姊妹校雙邊或多邊

研討會等。 

亞洲地區補助金額：最高上限新台幣1萬5000元。 

亞洲以外地區補助金額：最高上限新台幣3萬元。 

（三）長短期交換、雙聯學位優秀學生海外研修，各學院至多補助3人：經國際

處或各院系所遴選推薦赴海外校院系級姊妹校交換或就讀雙聯學位學生。 

亞洲地區補助金額： 

一學期最高上限新台幣5萬，一學年最高上限新台幣10萬。 

亞洲以外地區補助金額： 

一學期最高上限新台幣7萬，一學年最高上限新台幣14萬。 

（四）專業實習，各學院至多補助3人：由各院系所推薦甄選赴海外進行實習之

學生。 

亞洲地區補助金額： 

60天以下(含)最高上限新台幣4萬；60天以上最高上限新台幣6萬。 

亞洲以外地區補助金額： 

60天以下(含) 最高上限新台幣5萬；60天以上最高上限新台幣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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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文不利學生薦外補助：本校文化不利或清寒學生(具有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之中低、低收入戶相關補助資格者)，經國際處或各院系所

推薦赴海外進行上述相關活動項目。 

四、獎助原則 

(一)本計畫採部分獎助，獎助之金額、名額須視當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際

交流子計畫經費額度而定，其餘不足部分由受獎助學生自行負擔。 

（二)同一申請案若已獲國科會、教育部及校內其他相關經費補助，不列入本計

畫獎助範圍。 

(三)同一會計年度曾獲本校出國研修相關獎助者，不得再次申請。重複申請案件

經國際處查證屬實，取消其獎助資格，原獎助金應繳回撤案。 

五、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申請人須於公告時間內備妥佐證資料提送申請， 並經系所和學院推薦簽

名後，將申請書紙本於公告時間內，送交國際處承辦審核，簽請國際長

核定後，擇優給獎，並由申請書上電子郵件進行通知。 

（二）國際學術活動應符合本校「防範掠奪性期刊及研討會暨處理原則」及本

校「出席國際會議或活動及發表成果有關國家名稱或參與地位處理作業

要點」規範。 

（三）經審查通過之獎助金或資格不得保留或延期使用。 

（四）當年度預算若已用罄，國際處得即停止受理。 

       六、經費核銷： 

（一）本計畫第三點第一項及第二項，應依本校當年度「國外出差旅費報支相關

規定」辦理；第三點第三項及第四項，則由本單位以撥付獎學金方式辦理。 

（二）本獎助金由受補助者於返國後30日內，檢附參與課程證明或出席證明等資

料，辦理獎補助金請領手續；當年度歸國最晚請於10月31日前執行完畢並

核銷完成。 

（三）辦理獎助金請領手續時，應同時繳交出國心得報告(含心得1000字、照片6
張以上及其他參與活動所攜回之資料)，並有義務參與本校相關成果展、講

座或經驗分享會至少一場。 

（四）如中途放棄交流，不予頒發獎助金。倘遇天災人禍等不可抗力事件，則不

在此限。 

七、獎助經費來源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國際交流子計畫經費支應。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規定

辦理。 

九、本要點經國際處處務會議通過，陳國際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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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赴海外交流獎助學金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申請人資料 

姓名  

系所  年級  學號  

E-mail 
 手機  

會議/活動名稱 
中文： 

英文： 

辦理日期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地點  

會議/活動內容 

(活動：請簡要敘明活動性質、重要性等，若欄位不足可另紙說明。)  

(會議：請另標註報告方式)  

獲補助情形 

□本年度已獲校內外相關補助   元整 
□未獲補助 
□已申請，但尚未核定 
□無適當校外單位可申請補助 

申請獎助學金            元整 

檢附文件 

(1)相關證明文件 
(2)會議或各項活動日程 

(3)其他須檢附之證明文件 

聲明 

本人 (簽章) 

1. 同意若獲他機關經費補助，不重複領受本校之獎助金。 
2. 參與國際學術活動瞭解並同意遵守本校「防範掠奪性期刊及研討會暨處理原則」及本校

「出席國際會議或活動及發表成果有關國家名稱或參與地位處理作業要點」規範。 

指導教授 （薪資代碼：           ） 系所主管  院長  

審查結果 

審查意見 

□已通過 (核定獎補助金額：新臺幣 元整) 

□不通過 (意見： ) 

擬將本案申請(計畫代碼：                    )  國際交流 經費新台

幣               元，授權予學生指導教授                     ，

並另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事項。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日期：     年     月     日

國際處核章 

 

備註：1.學生出國期間公差假須依學務處規定事先申請。 2.申請表應以一頁A4為主，若有其他補充資料，應另行檢附。 


